
投標廠商資格與特殊或巨額採購認定標準 

第 1 條  

  本標準依政府採購法 (以下簡稱本法) 第三十六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機關辦理採購，得依採購案件之特性及實際需要，就下列事項訂定投標廠 

商之基本資格，並載明於招標文件： 

一、與提供招標標的有關者。 

二、與履約能力有關者。 

   

 第 3 條   

機關依前條第一款訂定與提供招標標的有關之基本資格時，得依採購案件 

 之特性及實際需要，就下列事項擇定廠商應附具之證明文件： 

 一、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如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非屬營利 

    事業之法人、機構或團體依法須辦理設立登記之證明文件、工廠登記 

    證明文件、許可登記證明文件、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其 

    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 

    。 

 二、廠商納稅之證明。如營業稅或所得稅。 

 三、廠商依工業團體法或商業團體法加入工業或商業團體之證明。如會員 

    證。 

 前項第一款證明，廠商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 

 。廠商附具之證明文件，其內容與招標文件之規定有異，但截止投標前公 

 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該廠商最新資料符合招標文件規定者，機關 

 得允許廠商列印該最新資料代之。 

 第一項第一款證照，依法令係按一定條件發給不同等級之證照或並定承包 

 限額者，依其規定。 

 第一項第一款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機關規定須具有特定營業項目方可參與 

 投標者，其所規定之營業項目，不得不當限制競爭，並應以經濟部編訂之 

 公司行號營業項目代碼表所列之大類、中類、小類或細類項目為基準。該 

 特定營業項目非屬許可業務者，廠商所營事業之登記，如載明除許可業務 

 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者，視為包括該特定營業項目。 

 第一項第二款納稅證明，其屬營業稅繳稅證明者，為營業稅繳款書收據聯 

 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聯。廠商 

 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 

 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記公 

 函代之；經核定使用統一發票者，應一併檢附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 

 件。營業稅或所得稅之納稅證明，得以與上開最近一期或前一期證明相同 

 期間內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無違章欠稅之查復表代之。 

 第一項第三款加入工業或商業團體之證明，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不得限制 

 由特定區域之團體出具；投標廠商為外國廠商者，得免附具。 



   

  

第 4 條  

  機關依第二條第二款訂定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時，得依採購案件之 

特性及實際需要，就下列事項擇定廠商應附具之證明文件或物品： 

一、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如曾完成與招標標的類似之 

    製造、供應或承做之文件、招標文件規定之樣品、現有或得標後可取 

    得履約所需設備、技術、財力、人力或場所之說明或品質管制能力文 

    件等。 

二、廠商具有如期履約能力之證明。如迄投標日止正履行中之所有契約尚 

    未完成部分之總量說明、此等契約有逾期履約情形者之清單、逾期情 

    形及逾期責任之說明、律師所出具之迄投標日止廠商涉及賠償責任之 

    訴訟中案件之清單及說明或廠商如得標則是否確可如期履約及如何能 

    如期履約之說明等。 

三、廠商或其受雇人、從業人員具有專門技能之證明。如政府機關或其授 

    權機構核發之專業、專技或特許證書、執照、考試及格證書、合格證 

    書、檢定證明或其他類似之文件。 

四、廠商具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如維修人員經專業訓練 

    之證明、設立或具有或承諾於得標後一定期間內建立自有或特約維修 

    站或場所之證明等。 

五、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理查詢之金融機構於截止投標 

    日之前半年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來戶及最近三年內無退票紀錄證明、 

    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或金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 

六、其他法令規定或經主管機關認定者。 

前項第三款證明，除依法令就一定專門技能人員之人數為規定者外，不得 

對其人數予以限制。 

第一項第五款無退票紀錄證明，如有退票但已辦妥清償註記者，視同無退 

票紀錄。機關有證據顯示廠商於截止投標期限前，係拒絕往來戶或有退票 

紀錄者，依證據處理。 

   

 第 5 條   

機關辦理特殊或巨額採購，除依第二條規定訂定基本資格外，得視採購案 

 件之特性及實際需要，就下列事項擇定投標廠商之特定資格，並載明於招 

 標文件： 

 一、具有相當經驗或實績者。其範圍得包括於截止投標日前五年內，完成 

    與招標標的同性質或相當之工程、財物或勞務契約，其單次契約金額 

    或數量不低於招標標的預算金額或數量之五分之二，或累計金額或數 

    量不低於招標標的預算金額或數量，並得含採購機關（構）出具之驗 

    收證明或啟用後功能正常之使用情形證明。 

 二、具有相當人力者。其範圍得包括投標廠商現有與承包招標標的有關之 

    專業或一般人力證明。 

 三、具有相當財力者。其範圍得包括實收資本額不低於招標標的預算金額 



    之十分之一，或經會計師簽證或審計機關審定之上一會計年度或最近 

    一年度財務報告及其所附報表，其內容合於下列規定者： 

 （一）權益不低於招標標的預算金額十二分之一。 

 （二）流動資產不低於流動負債。 

 （三）總負債金額不超過權益四倍。但配合民營化政策之公營事業參加投 

      標者，不在此限。 

 四、具有相當設備者。其範圍得包括完成與招標標的同性質或相當之工程 

    、財物或勞務所需之自有設備。其尚無自有者，得以租賃、租賃承諾 

    證明或採購中或得標後承諾採購證明代之。 

 五、具有符合國際或國家品質管理之驗證文件者。 

 六、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者。 

 前項第一款及第三款所定期間、數量、金額或比例，機關不得縮限。但得 

 視採購之性質及需要予以放寬；第三款所稱實收資本額，於有限公司、無 

 限公司或兩合公司指資本總額。第三款第三目之總負債金額，應扣除依其 

 他法律政府獎勵民間投資金額。 

 機關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三款以預算金額訂定資格條件者，應於招標公告 

 或招標文件載明預算金額。履約期間逾一年之勞務採購，其以提供勞力為 

 

主，且工作內容重複者，以第一年之預算金額訂定資格條件。 

   

 第 6 條  

  工程採購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為特殊採購： 

一、興建構造物，地面高度超過五十公尺或地面樓層超過十五層者。 

二、興建構造物，單一跨徑在五十公尺以上者。 

三、開挖深度在十五公尺以上者。 

四、興建隧道，長度在一千公尺以上者。 

五、於地面下或水面下施工者。 

六、使用特殊施工方法或技術者。 

七、古蹟構造物之修建或拆遷。 

八、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者。 

   

 第 7 條  

  財物或勞務採購有下列情形之一，為特殊採購： 

一、採購標的之規格、製程、供應或使用性質特殊者。 

二、採購標的需要特殊專業或技術人才始能完成者。 

三、採購標的需要特殊機具、設備或技術始能完成者。 

四、藝術品或具有歷史文化紀念價值之古物。 

五、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者。 

   

 第 7-1 條  

  採購兼有工程、財物或勞務二種以上性質，而以其中之一認定其歸屬者， 

其他性質符合前二條情形之一，得以該其他性質於該採購所占比例或相關 



部分訂定特定資格。 

   

 第 8 條  

  採購金額在下列金額以上者，為巨額採購： 

一、工程採購，為新台幣二億元。 

二、財物採購，為新台幣一億元。 

三、勞務採購，為新台幣二千萬元。 

   

 第 9 條  

  機關採複數決標或分批辦理巨額採購，其個別項目或數量或分批採購之預 

算金額未達前條巨額採購認定標準者，不適用巨額採購有關廠商資格之規 

定。 

   

 第 10 條  

  投標廠商應提出之資格證明文件，除招標文件另有規定者外，以影本為原 

則。但機關得通知投標廠商提出正本供查驗。 

前項影本之尺寸與正本不一致，或未載明與正本相符、未加蓋廠商印章等 

情事，而不影響辨識其內容或真偽者，機關不得拒絕。 

第一項證明文件，得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之電子資料替代。 

   

 第 11 條  

  採購標的內之重要項目，有就該等項目訂定分包廠商資格之必要者，適用 

本法有關投標廠商資格之規定。 

   

 第 12 條  

  機關辦理外國廠商得參與之採購，招標文件規定投標廠商應提出之資格文 

件，外國廠商依該國情形提出有困難者，得於投標文件內敘明其情形或以 

其所具有之相當資格代之。 

   

 第 13 條  

  機關訂定投標廠商之特定資格時，應先評估可能符合特定資格之廠商家數 

，並檢討有無不當限制競爭之情形。 

   

 第 14 條  

  廠商履行契約所必須具備之財務、商業或技術資格條件，應就廠商在我國 

或外國之商業活動為整體考量，不以其為政府機關、公立學校或公營事業 

所完成者為限。 

   

 第 15 條  

  機關訂定招標文件，對於投標廠商之設立地或所在地，除其他法令另有規 

定者外，不應予以限制。 

對於外國廠商之設立地或所在地之限制，應依本法第十七條規定辦理。 



   

 第 16 條  

  依政府機關組織法律組成之非公司組織事業機構，依法令免申請核發許可 

登記證明文件、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承攬或營業手冊、繳稅證 

明文件或加入商業團體者，參加投標時，得免繳驗該等證明文件。 

   

 第 17 條  

  本標準自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五月二十七日施行。 

本標準修正條文自發布日施行。 


